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
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  論文計畫書審查評分表
	姓 名
	
	學號
	

	論文題目
	

	指導教授
	

	評分標準
審查項目
	需改進
	可
	優
	評分

	1、研究方法與程序(20%)
	研究方法及程序不合宜，尚無法解答研究問題
	研究方法及程序僅能解答部份研究問題
	研究方法及程序，足以解答研究問題
	

	2、資料取得、處理、詮釋與推論(20%)
	參考資料欠完整，註解引用未符學術論文要求
	參考資料完整，但部分註解引用尚欠學術論文要求
	參考資料完整，註解引用詳實，符合學術論文要求
	

	3、論文結構安排與論證層次(20%)
	文章結構安排欠缺完整體系、重要部份未加論述
	文章結構安排有部份缺失，論證層次明確度尚欠完整
	文章結構完整、論證層次均衡而有系統，符合學術研究要求
	

	4、研究重要性與價值性(20%)
	研究主題與結果在學術與實用上不具參考價值
	研究主題與結果未有明確的學術與實用價值
	研究主題與結果具原創性、學術性或實用價值
	

	5、其他：如論文格式、文字精確流暢、結論明確、引註嚴謹等(20%)
	在其他未包括的項目中，無優良表現者
	在其他未包括的項目中，有部分優良表現者
	在其他未包括的項目中，有優良表現者
	

	總   分
(請將上述1至5的給分相加總)
	

	審查意見：

	□通過       □修正後通過       □不通過
 (總分70分以下為不通過)



